关于报关单新增“禁限管制识别码”和“禁限管制申报要素”填制事宜

尊敬的客户：
依据海关总署公告2026年第40号（关于调整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项目的公告），出口货物报关单将新增“禁限管制识别码”和“禁限管制申报要素”两项申报内容，该两项申报项目为有条件必填项。
为确保报关顺畅、避免影响通关或产生不必要的损失，特此温馨提醒：
1、 我司暂不受理两用物项货物入仓及报关申报业务。
2、 填制报关单过程中，若系统提示需填报上述新增项目，请务必依据货物实际情况，准确选择、如实填报对应内容，确保申报信息真实、完整、规范。
附件为禁限管制识别码清单，敬请查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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